
太陽能光電
籌設申請相關疑義案
調查委員：紀惠容委員、田秋堇委員、范巽綠委員

財政及經濟、司法及獄政委員會第6屆第35次聯席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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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緣起 113年11月7日周刊報導

• 國際光電公司來台 6 年屢遭地方勢

力、黑道恐嚇勒索，最終退出市場。

• 批評臺灣綠能環境「從根爛透」，

呼籲同業勿來投資。

• 政策頻繁變動、法規執行不一、地

方審查權限過大，流程冗長且不透

明。

• 衍生「綠能蟑螂」現象，部分不肖

分子趁機圖利。

該篇報導內容摘要：

圖片來源：今周刊1455期報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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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過程

⚫ 今周刊該篇報導記者諮詢

⚫ 太陽光電產業永續發展協會：前理事長、秘書長

⚫ 外商代表：

◼韋能能源(總部：美商全球基礎建設合夥基金)

◼和暄綠能 (總部：美商I Squared Capital) 

◼寶島陽光 (主要投資者：瑞士商合眾集團) 

◼百利富能源 (總部：澳商麥格理) 

◼天鷹資本潔淨能源(總部：德商永續投資開發及資產管理集團) 

座談

⚫ 行政院能源減碳辦公室

◼ 經濟部、農業部、法務部、財政部。

調卷及

約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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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

4

我國推動光電未如預期

114年20GW（百萬瓩符號，下同）
截至113年底，設置量14.28GW。政策目標

國際面 國際供應鏈(如RE100)要求使用綠電。

外商 1. 錢（資金）是最聰明的，它總是流向投資環
境友善的地區，因此資金的出走正是反映我
國綠能投資環境已經惡化。

2. 總部評估臺灣不具備友善綠能投資環境。
3. 綠電若缺乏穩定供應，勢必無法滿足半導體

產業對潔淨能源日益成長的需求。一旦綠電
產業率先撤離，下一步半導體產業將面臨是
否續留臺灣的重大抉擇，這是一項嚴峻警訊，
值得政府深思。

71%

29%

已建置 待建置

由氣候組織與碳揭露計畫所主導的全
球再生能源倡議，加入企業必須公開
承諾在2020至2050年間達成100％
使用綠電的時程，並逐年提報使用進
度。RE100依據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
的定義，接受風力、太陽能、地熱、
生質能、水力，綠氫等再生能源項目，
但不包含核能，而形式包含自發自用、
綠電採購、再生能源憑證等。

RE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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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觀察
多重阻礙

1. 缺乏有效跨部會協調機制。

2. 政策頻繁變動，信賴保護不足。

3. 行政審查流程繁瑣且地方審查標準不一。

4. 地方勢力有介入空間。

5. 光電用地取得與整合極為困難。

6. 大型案場開發期程，平均從4年延長至6
到7年。

圖片來源 ：114年1月2日自由財經報導

調查發現 多重阻礙導致開發延宕，影響投資信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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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電發展已不僅是減碳及能源轉型議題，更攸關我國產業出口接單

能力。我國原規劃於114年達成再生能源占比20％，及光電發電達

20GW之政策目標，惟截至113年止，我國太陽光電實際設置量僅

達14.28GW ，推動進度未如預期。據本案調查發現，我國光電發

展受限於推動層級不足、跨部會及中央與地方協調機制不足、政策

穩定性不足、審查流程繁瑣且不夠透明，以及用地取得困難等多層

因素，導致開發案場時程延宕，部分綠電外資母公司正評估調降我

國綠電投資環境之評等。因此，行政院允應強化綠能相關機關間之

協調與整合，落實行政一體性，排除光電推動過程中之關鍵障礙。

調查意見一 行政院允應強化綠能相關機關之協調與整合



公務員貪瀆舞弊：

 手法：利用經辦採購、審核補助、地目變更等職權，向廠商要求或收受賄賂。

 案例：苗栗通霄鎮前鎮長，趁辦理光電招租案向廠商索賄，並洩漏招標秘密文

件。

不肖民代勾結施壓：

 手法：以杯葛預算、關說等方式施壓公務員，迫使廠商分包工程或支付高額回

饋金。

 案例：立委辦公室主任收賄，施壓水利署重啟「牡丹水庫」光電發包作業。

黑道與地方勢力介入勒索：

 手法：假藉破壞生態等名義動員民眾抗爭，或以恐嚇手段，向廠商勒索財物、

強攬工程。

 案例：彰化大城鄉前鄉代會主席，指使同夥至工地滋擾抗爭，藉此向廠商勒索。

7法務部統計：110年1月至113年12月間起訴案件： 71案，起訴人數： 114人(見調查報告表2)

調查發現 司法起訴案件顯示，從基層地方行政首長、民代到
地方勢力黑道均有妨害綠能發展的犯罪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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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勢力
勒索 1. 以陳情抗議為名，行勒索財物之實。

2. 脅迫廠商分包工程或給予不法利益。

3. 申設流程不透明，衍生「綠能蟑螂」亂象。

4. 業者擔心行賄刑責或報復，檢舉意願低。

諮詢意見
重大案件建議由外地檢調辦理，避免地方
勢力干預。

地方勢力利用制度漏洞介入

圖片來源 ：114年9月15日中央通訊社

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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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報導，外資業者因開發案遭黑道威脅而撤出臺灣市場。就此，

法務部暨所屬調查局表示，已就相關報導派員訪談各光電公協會

、廠商及可能涉案之外資業者，查證對象均稱「不知情」，且「

無人願意報案」。但查，各地方檢察署偵辦有關妨害綠能案件提

起公訴案件統計顯示，綠電設置過程確曾發生黑道勒索、地方勢

力介入及其他弊案，此現象與地方政治生態盤根錯節，及光電申

設制度繁瑣不夠透明等因素相關。再者，現有大面積地面型光電

設施，投資的龐大資金與工程，易引起地方勢力覬覦。爰法務部

允宜就此該等現象研議有效查緝對策。

調查意見二 法務部允宜研議有效查緝對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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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機關包括經濟部、農業部與地方政府及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等：    

中央到地方審核標準不一調查發現

業者
陳訴

有些地方政府對於光電申請常採消極態度處理，程序曠日廢時，甚至要求村長

背書，與電信、自來水等其他公用事業的申請標準明顯不一致。曾有申請案例，

鄉公所發函請案場所在地村長提供意見，村長回覆此非其職責所在，最終鄉公

所回函業者時竟以「請逕為自處」作結，導致案場推動陷入兩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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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陽光電案場開發申請流程，從中央到地方涉及電業籌設許可、土

地使用容許或變更、施工許可、道路使用許可及電業執照核發等多

階段行政處分程序，期程長，各階段適用法規繁複，業者在取得前

期許可時，往往已投入資金進行用地承租與整合，卻仍可能在後續

階段因審查標準不一而遭駁回，或因法規變動致案場申請不符新規

，甚或因查核標準趨嚴而遭撤銷執照，致使投資充滿不確定風險，

不僅抑制業者投資動能，更使國內外金融機構對相關綠電融資審慎

以對。因此，行政院允應督同經濟部、農業部，參考國外制度檢討

申請規定，審查標準應明確透明；於法規修正前後，設置合理過渡

期，以符行政程序法意旨。

調查意見三 簡化透明申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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 業者建議：應活化閒置農地，光電租金可實質改善老
農生活。

 農業部：「守護農地」為首要職責，擔心農地釋出後
難以復原，影響國家糧食安全。

光電
協會

 地面型光電每年新增用地 ≈ 全國農地千分之二，對糧食安

全影響甚微。

 我國農地產權分散，加劇業者土地整合的困難。

糧食
安全挑戰 與農村人口老化、勞動力不足及農地休耕閒置等因素也有

關聯。

各方
立場不一

農業生產

太陽光電

農(漁)電共生

違規工廠

違規工廠

閒置

光電發展牽涉到農地規劃利用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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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查，地面型光電所需用地每年新增面積約全國農地千分之二，光電產

業卻屢屢背負與農爭地、引發「糧食危機」之罵名。農業部說明，為確

保我國糧食安全，全國農地確有其需求總量。然影響糧食安全之主因尚

包括農村人口老化、勞動力不足、土地休耕或未實際耕作等因素，再者

，有關土地的需求與規劃，實為我國發展光電首要課題，須避免短視的

土地開發，方能實現農村經濟轉型與能源轉型的雙贏局面。此外，為維

持農地生產及糧食安全，光電案場之設置，顯較農地遭非法使用，如設

置非法工廠、倉庫等破壞表土情況之衝擊來的輕。故行政院允應督同內

政部、農業部、經濟部，全面檢視能源發展與國土規劃，確保能源政策

周延。

調查意見四 行政院允應全面檢討能源發展與國土規劃



政策立意良善

• 共創雙贏

現況

• 漁電共生政策原定114
年裝置容量達4.4GW，
但截至113年底僅達成
997.2MW(千瓩符號，下同)，
僅達成23％。

• 「假養殖、真種電」疑
慮：審計部函報本院，
查核臺南市漁電共生案
場，通過率不到一成。

業者陳稱

• 若無光電收益補貼，養
殖戶缺乏持續經營意願，
導致「以電費收益補助
漁業」的現象。

• 電業學養魚學習曲線長，
應回歸「漁歸漁、電歸
電」專業分工。

• 新查核標準爭議：農業
部擬將「7成產出」作
為養殖事實查核的必要
條件，業者認為此標準
未考量養殖實務、缺乏
共識，恐導致投資與融
資條件失效。

• 農業部過度關注養殖事
實查核，卻未深入分析
市場價格、養殖成本、
水質等影響漁業永續經
營的根本問題，責任歸
咎不公。

成功案例

• 丹娜絲風災大停電，他
的魚塭不受影響──分散
式電網建立的能源與防
災韌性

14

漁電共生推動瓶頸

資料來源 ：114年8月5日
報導者報導

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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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推動漁電共生政策目標，同時肩負供應國人優質蛋白質重任，立意
良善。漁電共生至114年裝置容量目標為4.4GW；惟截至113年底，僅
達997.2MW，進度約23％。另依審計部函報臺南市政府112年度漁電共
生案場養殖事實查核結果，通過率不足一成。經調查訪談光電業者，多
指稱目前漁電共生實際情形為「以電費收益補貼漁業經營」，若無光電
收益，養殖戶普遍缺乏持續經營意願。業者表示，若強制光電業者從事
養殖，學習曲線漫長，建議應回歸「漁歸漁、電歸電」之專業分工原則
。另業者陳情農業部於114年7月9日召開「漁電共生案場養殖事實查核
參考指引修正草案會議」，會議決議：「漁電共生養殖事實查核應以6大
養殖單據加上7成產出為檢核標準」，業者認為將導致其已營運案場之投
資及銀行融資條件失效，投資付之一炬。綜上，經濟部允宜就漁電共生
推動未如原先規劃加以檢討，而農業部允應基於養殖政策主管機關職責
，深入分析養殖產量未達預期之原因，並與經濟部共同研擬具體且有效
之改善措施，以營造有利之發展環境。

調查意見五 檢討漁電共生推動瓶頸



光電產業發展風險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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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電產業現象：現行光電案場多由土地開發商主導，缺乏足夠的技術與資金，
採取「以小搏大」的高風險策略。一旦資金斷鏈，可能衍生違法風險。

業者
陳稱

媒體
報導

經濟部
函復

現行《電業法》對股權轉讓或投資結構變更無規範，難以掌握案場完工後的
實際經營權移轉狀況。

分析問
題根源

 審核機制：臺灣現行2MW以上即須取得電業執照的門檻，對中小型案
場造成行政負擔，而對大型案場卻缺乏財務、技術等高標準審查。

 角色混淆：土地開發商與專業光電開發商的角色混淆不清，導致不肖業
者藉由「一條龍」模式謀取暴利，影響產業健全。

資料來源 ：114年8月11日風傳媒報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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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了解，我國光電發展過程中，許多案場呈現土地開發與電

業執照綁定之現象。即土地開發商除負責收購及整合土地外

，同時承攬電業申設、施工發包，並於案場完工後將股權轉

售，賺取多數利益。然而，部分業者實際缺乏足夠技術能力

與資金支撐，與採取「以小資金搏大利潤」之高風險策略，

一旦資金斷鏈，恐進一步與地方勢力勾連，衍生違法風險。

惟據經濟部表示，現行「電業法」對於轉投資、股權轉讓及

投資結構尚無相關限制與規範，致該部對此類完工後股權轉

移之案場數量均難以掌握。是以，經濟部允宜檢視並研擬改

善合理申設資格與審核措施，確保產業健全發展並降低潛在

風險。

調查意見六 檢討光電案場開發監理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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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制度現象：
 回饋金分配：現行農地變更回饋金（農變回饋金）與電力開發

協助金（電協金），總金額龐大，但實際回饋至案場所在地的
比例偏低。

 回饋金未能實質用於當地社區發展，導致民眾對綠能發展無感，
甚至產生抗爭。

回饋金應導入農村地區照顧弱勢、提升居民生活及改善安
全設施，以及在地農業與綠能協同發展等公益性用途，以
兼顧公平性與地方實質受益之政策初衷。

業者
陳稱

行政院113 年第 4 次治
安會報紀錄

 灰色地帶風險：業者為爭取地方支持而提供額外捐款，
形成灰色地帶，易被不法分子藉機勒索。

建議

回饋金不透明且未能實質用於當地發展調查發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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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避免不法分子藉勢藉端勒索，建立透明與健全的綠能回饋金機

制實屬必要；光電協會亦表示，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用地後業

者所繳納之回饋金，以20MW案場為例，約5千萬元至1億元，

然實際分配至案場所在地的比率偏低，導致地方受益有限。是以

，行政院允應督同經濟部及農業部研訂明確之分配原則與運用範

疇，優先將回饋金導入案場所在地區照顧弱勢、提升居民生活及

改善安全設施，以及在地農業與綠能協同發展等公益性用途，以

兼顧公平性與地方實質受益之政策初衷。

調查意見七 建立透明健全回饋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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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

一.調查意見一至七，函請行政院督促經濟部、法務

部、農業部、內政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二.調查報告意見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（個案隱匿個

資）公布，並函復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產業永續發

展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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